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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投縣政府組織自治條例 
1.中華民國89年3月7日府89投府秘法字

第89041301號令制定公布 

2.中華民國91年5月3日府法規字第

09100776940號令修正公布全文19條 

3.中華民國92年10月20日府行法字第

09201925260號令修正公布第4、5、10

、16條條文 

4.中華民國95年6月30日府行法字第

09501248860號令修正公布全文19條 

5.中華民國97年1月2日府行法字第

09700060550號令修正公布第4～10、

15、16條條文；並刪除第12條條文 

6.中華民國97年2月14日府行法字第

09700343250號令修正公布「南投縣政

府編制表」，並自97年1月4日生效 

7.中華民國104年6月24日府行法字第

1040125831號令修正公布第5條條文 

8.中華民國105年7月5日府行法字第

1050139475號令修正公布第4、9、10

、16條 

9.中華民國109年9月10日府行法字第

1090211881號令修正公布第5條、增訂

第5條之1、及刪除第10條條文 

10.中華民國113年6月28日南投縣政府府

行法字第1130159716號令修正公布第

5、5-1、6、7、8、9、11、15、19條 

11.中華民國114年12月29日南投縣政府

府行法字第1140295907號令修正公布

第3、4、7、11、16、19條 

12.中華民國115年2月24日南投縣政府府

行法字第1150041510號令修正公布第

5-1、14條 

第 一 條  本自治條例依地方制度法第六十二條第二項暨

地方行政機關組織準則第三條第二項規定制定之。 

第 二 條  南投縣政府（以下簡稱本府）依法辦理縣自治

事項，執行上級機關委辦事項及監督鄉（鎮、市）

自治事項。 

第 三 條  本府置縣長一人，對外代表本縣，綜理縣政，

並指揮監督本府及所屬機關員工。置副縣長二人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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襄助縣長處理縣政，由縣長任命，報請內政部備查

。縣長卸任、辭職、去職或死亡時，應隨同離職。 

第 四 條  本府置秘書長一人，為幕僚長，承縣長、副縣

長之命，處理縣政。置副秘書長一人，襄助秘書長

處理縣政；置參議，掌理縣政諮詢、政策規劃等事

項；置消費者保護官掌理消費者保護事項；置秘書

，掌理機要、動員、協調、核稿等事項，均受秘書

長之指揮、監督。。 

第 五 條  本府設下列各處，分別掌理有關事項： 

一、民政處：掌理自治行政、戶政、役政、禮

俗、宗教、殯葬業務及公共造產等事項。 

二、財政處：掌理財務行政、公有財產、公共

債務、庫款支付、出納、公庫、地方金融

管理及菸酒管理等事項。 

三、教育處：掌理國民教育、中高等教育、社

會教育、特殊教育、體育教育、幼兒教育

、家庭教育及學校員生消費合作社管理等

事項。 

四、建設處：掌理都市計畫、都市發展、建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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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、使用管理、違建拆除、工業、企業

輔導、商業、礦業、市場、攤販、公平交

易、公用事業、公園綠地、城鄉風貌、社

區總體營造、公營事業、國民住宅及營繕

工程等事項。 

五、工務處：掌理土木工程、農路及產業道路

維護、交通行政、交通安全管理業務、道

路規劃、交通工程、停車場、下水道、集

水區治理、河川公地管理、水利工程、水

利設施管理、自來水工程、水資源及土石

及礦物資源開發、管理、品質管理及工程

查核等事項。 

六、觀光處：掌理觀光企劃、長住計畫、觀光

事業營運輔導、觀光發展與資源運用及管

理、觀光推廣行銷、公共關係及相關之技

術工程等事項。 

七、農業處：掌理農業發展、農漁會輔導、農

業合作社（場）輔導、休閒農業、農產品

市場、農產運銷、農民福利與保險、農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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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用規劃、農業災害查報處理、畜牧輔導

、農業推廣、產銷組織輔導、農業資材管

理、農業生物科技發展、林務行政、森林

資源、自然生態保育與綠美化、野生動物

保護、大地工程、水土保持及山坡地保育

及管理等事項。 

八、原住民族行政處：掌理原住民族行政、部

落永續發展、部落建設及交通改善、推動

社會福利工作、改善生活及環境品質、文

化保存與維護、經濟事業改善、人力資源

、法律扶助、原住民保留地管理與開發利

用及原住民保留地森林保育等事項。 

九、地政處：掌理地籍、地權、地價、地用、

重劃、地籍測量及一般土地行政業務等事

項。 

十、新聞及行政處：掌理機要、庶務、印信、

文書及檔案管理、法制行政、訴願、國家

賠償、法律扶助、鄉鎮市調解、新聞、傳

播、廣播電視、政令宣達、出版發行、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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影節目帶及電影片映演業管理等事項。 

十一、計畫處：掌理綜合設計規劃、施政成果

、研究發展、管制考核、為民服務、政府

出版品、兩岸事務及資訊行政、規劃、技

術、輔導與管理等事項。 

前項各處掌理事項，本府得依規定將權限一部

分，委託民間團體或個人辦理之；未設處掌理之業

務由縣長指定相關單位辦理。 

第五條之一  本府各處各置處長一人，承縣長之命，分別辦

理各該主管事項，並依地方制度法規定任免之；置

副處長一人，承該單位主管之命，襄理處務。 

前項各處置科長、技正、視察、社會工作督導

、高級分析師、專員、督學、視導、分析師、社會

工作師、科員、技士、設計師、管理師、營養師、

技佐、辦事員、書記。 

第 六 條  本府設人事處，置處長、副處長、科長、專員

、科員、辦事員、書記，依法辦理人事管理事項。 

第 七 條  本府設主計處，置處長、副處長、科長、專員

、科員、辦事員、書記，掌理歲計、會計及統計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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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。 

第 八 條  本府設政風處，置處長、副處長、科長、專員

、科員、書記，依法辦理政風業務事項。 

第 九 條  本府設警察局、消防局、衛生局、環境保護局

、稅務局、文化局、社會及勞動局分別掌理有關事

項，其組織規程另定之。 

本府所屬二級機關得依業務性質設立之。 

第 十 條  （刪除） 

第十一 條  本自治條例所列各職稱之官等職等或級別及員

額，另以編制表定之。 

各職稱之官等職等，依職務列等表之規定。 

第十二 條  （刪除） 

第十三 條  本府得視實際需要，設置事業機構，其組織自

治條例由本府訂定，送縣議會審議。 

第十四 條  本府及所屬機關除醫院與警察及消防機關外，

員額總數最高為一千三百八十九人。 

第十五 條 縣長依規定請假，由副縣長代理，副縣長同時因

故不能代理時，由秘書長代理。 

縣長停職者，由副縣長代理，副縣長出缺或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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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代理者，由內政部報請行政院派員代理。 

縣長辭職、去職、或死亡者，由內政部報請行

政院派員代理。但所遺任期不足二年者，不再補選

，由代理人代理至該屆任期屆滿為止。 

縣長之辭職，應以書面向內政部提出，由內政

部報請行政院核准並自核准辭職日生效。 

第十六 條  本府設縣務會議，定期舉行，以下列人員組成

之： 

一、縣長、副縣長。 

二、秘書長、副秘書長、參議、秘書、消費者

保護官。 

三、處長。 

四、所屬一級機關首長。 

五、經縣長指定人員。 

前項會議由縣長召集之，開會時並為主席，縣

長因故不能出席時，由職務代理人擔任主席。 

第一項會議，必要時由縣長邀請或指定其他有

關人員列席。 

第十七 條  縣務會議除工作報告及檢討外，其討論範圍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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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： 

一、縣自治事項。 

二、縣長交議事項。 

三、提請縣議會審議案件。 

四、縣自治法規。 

五、其他有關縣政之重要事項。 

前項各款事項之決議，由縣長核定辦理。 

第十八 條  本府分層負責明細表由縣長核定後實施。 

第十九 條  本自治條例自公布日施行。 

本自治條例修正條文，除中華民國一百十三年

六月二十八日修正公布之第五條第一項第八款及第

九條修正條文，自一百十四年一月一日施行；中華

民國一百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修正公布之第三條

、第四條、第七條、第十一條及第十六條修正條文

，自一百十五年一月一日施行外，自修正公布日施

行。 


